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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廠商營運相當不易。經濟部將審慎衡量包括美光、爾必達與其他業者未來發展動向，尋求

對我國產業架構重整之有利空間，順應產業局勢演變伺機引導產業架構之調整，尤其在爾必

達進入公司更生程序下，亦可能為我國 DRAM 產業之整合提供機會。另鑑於臺灣廠商仍保有

DRAM 產能及高生產效率，政府將積極研析各種可能發展情境下，可能推動之具體作法，並

預為準備，以因應下世代半導體發展需求及維護 DRAM 產業長期發展與穩定。此外，為扶植

電子暨半導體產業發展，政府已積極推動「智慧電子國家型科技計畫」，除可帶動半導體產

業之再次躍升外，亦可藉此協助我國資通訊產業轉型，發展高附加價值領域，改善現有產品

獲利空間有限之困境。 

二、為使我國產業能多元及永續發展，政府近年積極推動產業結構轉型、提升產業競爭力，並促使

國內產業結構朝向高附加價值之勞力密集產業發展，以創造國內就業機會、縮小貧富差距，

再造產業榮景。另為因應全球經濟發展趨勢及國內社會需求，掌握下一波產業成長契機，行

政院已提出生物科技、觀光旅遊、綠色能源、醫療照護、精緻農業及文化創意等六大新興產

業，以及雲端運算、智慧電動車、智慧綠建築、發明專利產業化等 4 項新興智慧型產業，期

為臺灣經濟成長注入新動能。又，考量加速發展服務業益形重要，政府並已選定美食國際化

、國際醫療、國際物流、音樂及數位內容、會展產業、都市更新、華文電子商務、Wimax、高

科技及創新產業籌資平臺、擴大招收境外學生等十大重點服務業，作為推動服務業發展之主

軸，以提升服務業產業價值，使服務業成為帶動經濟成長與就業之重要引擎。 

三、另行政院經建會亦刻正研擬傳統產業維新，將過去具有生產利基之家電、紡織等傳統產業，納

入工業設計、環保節能、文化創意及資通訊科技等元素，並結合品牌、通路、行銷等，使傳

統產業創造更高之附加價值，並擴增就業機會，進軍全球新興市場。政府推動之產業結構調

整措施，涵蓋新興產業、智慧型產業、重點服務業、傳統產業等，產業政策面向已有妥善且

全面之發展布局，未來將積極落實執行，加速產業轉型與升級，帶動國內產業永續發展。 

（六十九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媒體報導本（101）年 2 月 19 日網友

包下臺鐵客廳式車廂辦性愛派對事件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

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0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796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4-192） 

陳委員就媒體報導本（101）年 2 月 19 日網友包下臺鐵客廳式車廂辦性愛派對事件所提質詢

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本案發生後，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即在第一時間清查承租人相關資料，提供內政部警政署鐵

路警察局辦案參考。鑑於本案相關人等於車廂內從事違法行為，導致該違法行為與該局車廂

產生不當連結，並造成社會不良觀感，該局已積極蒐證，依法請求相關損害賠償。為防範日

後類似情事之發生，該局已即刻辦理下列改善措施：(一)補充強化租用車廂規定，包括不得

鎖門及必要時強制開門與通知警察機關處理，並詳載於申購單上；(二)強化乘務人員對於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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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事件之教育訓練及加強巡查車廂頻率，隨時瞭解旅客動態與設備使用情形；(三)利用各種

車廂明顯位置，標示租用人應遵守事項之宣導，並利用各種管道（網頁、車站公布欄）呼籲

民眾在承租相關設備時，應遵守相關之規定。 

二、本件經板橋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結果，對主辦人與相關人員等 6 人，以共犯刑法第 231 條第 1 項

之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、猥褻之行為，而媒介以營利之罪嫌提起公訴。目前業已移由板

橋地院審理中。 

三、通傳會已建立網路申訴及通報單一窗口，處理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之內容；自民國 97 年

起連續 5 年辦理網路安全種子教師研習會，以建立正確使用網路與避免兒童及少年接取不當

網路內容；本年度將辦理我國兒童及少年網際網路使用行為調查委託研究計畫，以具體提出

保障兒童及少年上網安全之建議，作為政府機關推動維護兒童及少年網路內容安全業務，於

政策、法制與執行三方面之參考。又該會已參照英國網路觀察基金會（IWF）之運作及組成方

式，著手規劃內容防護機構之架構，預計於本年 5 月邀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、產業界、專

家學者及兒福團體等代表，舉行網路內容高峰會，匯集各界意見，以避免兒童及少年接觸不

當之網路內容。 

（七十）行政院函送呂委員學樟就肥料價格上漲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

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0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799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4-229） 

呂委員就肥料價格上漲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近年來由於國際肥料原物料價格持續上漲，累計尿素漲幅 59%，液氨漲幅 24%，另磷肥及鉀

肥亦分別上漲 39%及 34%，以反映原物料成本。本（101）年 3 月份依計價機制調整國內肥料

價格，11 種補貼肥料中，3 種肥料價格未調整，8 種肥料農民購肥價調漲，每包漲幅 10 元至

32 元不等，另氯化鉀單價高，每包調漲 47 元，漲幅約 6%。 

二、國內農作物生產成本中，肥料約占 1 成。本次肥料價格調整，對國內主要農產品生產成本之影

響，每公斤增加 0.02 元至 0.14 元。以 1 期稻作為例，其用肥占生產成本 117,728 元之 8%，價

格調整後，每公頃用肥成本增加 492 元，換算每公斤生產成本增加 0.07 元。 

三、政府為減輕農民負擔，補貼肥料漲幅，每包肥料補貼 88 元至 277 元不等，整體補貼漲幅比例

達 90%。經補貼後國內肥料價格均較鄰近國家中國大陸、日本便宜。以尿素為例，國內農民

購肥價格約僅日本價格之 4 成，與尿素生產國中國大陸之價格相當。自民國 97 年 5 月啟動肥

料漲幅補貼措施，4 年來政府累計已投入肥料補貼經費 150 億元。 

四、為取締非法囤積，行政院已設置「查緝非法囤積與聯合哄抬物價跨部會聯繫窗口」，由法務部

、經濟部與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、公平會等機關單位保持密切聯繫，如發覺或接獲有非法囤

積之情資，法務部所屬調查機關定會聯繫及配合行政機關進行查處，如權責機關認涉有刑責


